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

137,234,850

42.89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东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介保海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64,269

比例（%）

97.8354

反对

票数

239,140

比例（%）

0.1742

弃权

票数

2,731,441

比例（%）

1.990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56,469

比例（%）

97.8297

反对

票数

245,240

比例（%）

0.1787

弃权

票数

2,733,141

比例（%）

1.991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57,969

比例（%）

97.8308

反对

票数

246,840

比例（%）

0.1798

弃权

票数

2,730,041

比例（%）

1.989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48,769

比例（%）

97.8241

反对

票数

246,740

比例（%）

0.1797

弃权

票数

2,739,341

比例（%）

1.996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61,969

比例（%）

97.8337

反对

票数

240,040

比例（%）

0.1749

弃权

票数

2,732,841

比例（%）

1.991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31,469

比例（%）

97.6657

反对

票数

478,540

比例（%）

0.3487

弃权

票数

2,724,841

比例（%）

1.9856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188,869

比例（%）

97.7804

反对

票数

318,300

比例（%）

0.2319

弃权

票数

2,727,681

比例（%）

1.9877

8、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155,669

比例（%）

97.7562

反对

票数

342,740

比例（%）

0.2497

弃权

票数

2,736,441

比例（%）

1.9941

9、议案名称：《关于向威海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885,770

比例（%）

99.7456

反对

票数

222,340

比例（%）

0.1620

弃权

票数

126,740

比例（%）

0.0924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783,370

比例（%）

99.6710

反对

票数

326,12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125,360

比例（%）

0.0914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164,669

比例（%）

97.7628

反对

票数

331,60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2,738,581

比例（%）

1.9956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80,569

比例（%）

97.8472

反对

票数

225,280

比例（%）

0.1641

弃权

票数

2,729,001

比例（%）

1.988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61,669

比例（%）

97.8335

反对

票数

239,140

比例（%）

0.1742

弃权

票数

2,734,041

比例（%）

1.99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监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6

7

8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2024年年度报告》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及 2025 年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684,133

3,451,333

3,608,733

3,575,533

6,203,234

3,584,533

3,700,433

3,681,533

比例（%）

55.3612

51.8629

54.2282

53.7293

93.2156

53.8645

55.6061

55.3221

反对

票数

239,140

478,540

318,300

342,740

326,120

331,600

225,280

239,140

比例（%）

3.5935

7.1909

4.7830

5.1503

4.9005

4.9829

3.3852

3.5935

弃权

票数

2,731,441

2,724,841

2,727,681

2,736,441

125,360

2,738,581

2,729,001

2,734,041

比例（%）

41.0453

40.9462

40.9888

41.1204

1.8839

41.1526

41.0087

41.08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1-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上述第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1、6、7、8、10、11、12、13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秋艳、李悦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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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龙滩大厦26层26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

7,208,226,343

91.4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

董事长赵大斌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唐尚亮因另有其他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非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吴育双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施健升先生、副总经理田晓东先生、副总

经理王鹏宇先生、总会计师孙银钢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徐维友先生，因另有其他公务无法
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594,342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1,549,971

比例（%）

0.0215

弃权

票数

82,030

比例（%）

0.001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652,742

比例（%）

99.9781

反对

票数

1,494,571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79,030

比例（%）

0.001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709,742

比例（%）

99.9789

反对

票数

1,432,471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84,13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草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632,542

比例（%）

99.9778

反对

票数

1,494,971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98,830

比例（%）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企业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和资产报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610,412

比例（%）

99.9775

反对

票数

1,522,001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93,930

比例（%）

0.00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615,142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1,542,771

比例（%）

0.0214

弃权

票数

68,430

比例（%）

0.0010

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612,642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1,527,671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86,030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贷款融资额度和担保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7,206,634,812 99.9779 1,503,771 0.0208 87,760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580,442

比例（%）

99.9771

反对

票数

1,551,771

比例（%）

0.0215

弃权

票数

94,130

比例（%）

0.001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364,782

比例（%）

99.9741

反对

票数

1,762,431

比例（%）

0.0244

弃权

票数

99,130

比例（%）

0.0015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43,123,919

比例（%）

99.9486

反对

票数

1,517,961

比例（%）

0.0482

弃权

票数

97,230

比例（%）

0.003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6,619,582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1,519,701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87,060

比例（%）

0.001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议案名称

唐尚亮

得票数

7,204,054,84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421

是否当选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 中: 市 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741,285,078

446,612,915

18,717,149

13,564,227

5,152,92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2.0741

95.4508

84.2302

反对

票数

0

0

1,542,771

578,031

964,740

比例（%）

0.0000

0.0000

7.5892

4.0675

15.7698

弃权

票数

0

0

68,430

68,43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367

0.4817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5,330,
064

465,326,
074

比例（%）

99.6549

99.6540

反对

票数

1,542,771

1,517,961

比例（%）

0.3303

0.3250

弃权

票数

68,430

97,230

比例（%）

0.0148

0.021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参与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通

过。
关联股东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已对议案11：《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6、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
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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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阳贵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5、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星期四）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9:15至2025年5
月15日（星期四）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
洋镇朝阳路22号。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9 人，代表股份 22,354,96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6130％。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1,442,

3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526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912,6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64％。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8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02,

2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980%。
9、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代表董事会汇报

2024年度的工作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2.表决结果：同意 22,244,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39％；反对 107,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13％；弃权 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代表监事会汇

报2024年度的工作情况。
2.表决结果：同意22,244,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39％；反对8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0％；弃权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1％。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

《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2.表决结果：同意22,270,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29％；反对8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3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经营需要进行了合理的预估，并对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进行确认。

2.表决结果：同意3,100,3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444％；反对1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60％；弃权 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8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077％；反对111,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693％；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0％。

3.回避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陈阳贵、汪贤玉、仇永生、关卫
军、徐旭平、陈旭君、汪贤高、钱建春、陈倍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与表
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公司根据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进行决算并予以汇报。
2.表决结果：同意22,264,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8％；反对7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1％；弃权 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公司以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以提升竞争能力为重点，以2025年经营计划为

依据，以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为基础，编制了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2.表决结果：同意22,264,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8％；反对7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1％；弃权 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0％。

（七）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具备执行相关审

计业务所需的专业人员和执业资格，工作勤勉尽责、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公司进行审计，
熟悉公司业务，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鉴于双方合作良好，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
80.00万元。

2.表决结果：同意22,254,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86％；反对7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1％；弃权 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501,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226％；反对77,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20％；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954％。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

需求，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994,070股后的总股本
83,005,9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再行分配。公司2024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对象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原因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表决结果：同意 22,228,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323％；反对 123,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33％；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75,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235％；反对123,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35％；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0％。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1.议案内容：根据公司薪酬管理规定和《高管年薪考核办法》相关考核兑现，对2024年度

公司董事及监事的薪酬情况进行了确认。
9.01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2.表决结果：同意 22,237,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62％；反对 103,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48％；弃权 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85,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01％；反对103,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26％；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2％。

9.0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2.表决结果：同意 22,237,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62％；反对 103,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48％；弃权 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85,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01％；反对103,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26％；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2％。

9.03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2.表决结果：同意 22,237,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762％；反对 103,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48％；弃权 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85,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001％；反对103,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26％；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2％。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

制，有效调动公司董事、监事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特制定本薪酬考核方
案。

2.表决结果：同意 22,240,6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87％；反对 107,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27％；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8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077％；反对107,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63％；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59％。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向银行融资及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求，2025年度拟从银行融资金

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以下文中金额均以人民币计算且均含本数）。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
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土地、机器设备等）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方式。同时，公司为子公司浙江舜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舜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建德市恒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0.00万
元。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融资及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2025年度融资及担保事项前有效。

2.表决结果：同意22,26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77％；反对8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75％；弃权 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507,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724％；反对84,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33％；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波、朱彦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洋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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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购买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进出口”）持有的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技江苏”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票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成股份，证券代码：000151）自
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开市时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
5月30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股票最晚将于2025年5
月 30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
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
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中技江苏100%股权。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机关

公司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设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91320481MA278RR304

溧阳市行政审批局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刘彤

溧阳市昆仑街道创智路27号214-2室

6,349.57万元人民币

2021年10月20日

2021年10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电池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进出口代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充电控制
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6,349.57

6,349.57

持股比例（%）

100

100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技进出口。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机关

公司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设立日期

经营期限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111000010000149XT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刘旭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1号久凌大厦

180,126.00万元人民币

1983年12月28日

2017年11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许可项目：对外劳务合作；食品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对外承包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融资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修
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金属矿石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出资额（万元）

180,126.00

180,126.00

持股比例（%）

100

100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预计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中技进出口持有的中技江苏100%股权并同步募

集配套资金。最终的交易方式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为准。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拟定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技进出口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双方将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
2、标的公司的估值与交易价格：双方同意，由双方认可的具备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及评

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双方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备案的评
估结果作为依据，协商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转让价格。

3、支付方式：双方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技进出口支付标的公司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方式以双方后续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确定。

4、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安排：双方同意，公司向中技进出口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待最终
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方案确定后，由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确定。

5、本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双方将在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审
计、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
本次交易的定价、交易程序和审批等，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以双方签署
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四、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按

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审计与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交易能

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有关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

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重大资产重
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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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合计360,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4%，涉及激励对象6人，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资金总额为1,270,800元。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注
销事宜已于2025年5月14日办理完成。

3、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901,346,228股减少至900,986,228股。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一）2023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2023年7月9日至2023年7月1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
何异议。2023年7月19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三）2023年7月24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常
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常宝
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3年7月25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 8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议案，确定以2023年8月28日为授予日，向13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183万股。监
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3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向133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1,136万
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3年9月21日。

（六）202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等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33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批次限制性股票合计 4,
544,000股的解除限售事宜。

（七）2025年3月27日及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并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60,000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中的相关规定：“（四）激励对象主动提出离职、合同到期

不续约、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自情况发生之日，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中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因
此，公司取消前述6名激励对象资格并拟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 360,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901,346,228股的 0.04%，约占公司 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11,360,000股的3.17%。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
依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

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鉴于2023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董事会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53元/股。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1,270,800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 360,000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901,346,228 股的

0.0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900,986,228股。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苏公W[2025]B017号《验资报告》。经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5
月14日完成。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901,346,228股减少至 900,986,

228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
（股）

181,756,290

719,589,938

901,346,228

占总股本
比例（%）

20.16

79.84

1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
（股）

-360,000

-36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181,396,290

719,589,938

900,986,228

占总股本
比例（%）

20.13

79.87

100

注：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未导致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或者达
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
意见》第四条规定情形。

五、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

具备上市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毕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

案等相关事项，并在相关程序履行完毕后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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